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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山西路桥 股票代码 00075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吉喜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高新区高新街 17 号环能科技大厦 12 层

传真 0351-7773591
电话 0351-7773587
电子信箱 sxlq000755@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高速公路管理与运营，通过对高速公路进行综合开发经营、提升高

速公路各种服务为主要经营模式， 并按照行业监管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对过往车辆收取通行
费来回收投资并获取收益。

公司旗下运营的高速公路资产收费里程共计 162.254 公里，主要系下属全资子公司：（1）山
西路桥集团榆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经营的榆和高速，其中，山西省榆社至左权段高速公路收费
里程 40.52 公里，山西省左权至和顺段高速公路收费里程为 38.668 公里；（2）山西平榆高速公
路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的平榆高速，山西省平遥至榆社段收费里程为 83.066 公里。 平榆高速西起
汾平高速，东接和榆高速，沿途经过平遥、介休、祁县、武乡、榆社等五个县市，和榆高速与平榆
高速公路终点相接，沿线经过榆社、左权、和顺三个县，两条高速公路是我省汾阳至河北邢台高
速公路重要组成部分。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3,438,620,15
5.08

8,134,365,317.
32

14,454,481,41
4.40 -7.03% 8,552,836,246.

28
15,084,430,77
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102,611,858.
55

1,164,886,051.
93

3,221,583,199.
59 27.35% 1,215,302,636.

16
3,236,723,301.
57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9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661,525,547.
70

635,063,398.5
5

1,088,312,667.
72 52.67% 884,393,996.7

2
1,621,815,690.
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06,031,378.26 -

50,416,584.23
-
133,788,899.20 403.49% 149,824,101.5

0 355,144,78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68,891,895.61 -
36,366,970.46 -36,366,970.46 839.38% 157,099,783.0

6 157,099,783.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12,294,848.
93

483,761,247.2
0

1,342,098,551.
96 5.23% 478,560,437.2

2 528,587,179.2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2982 -0.1074 -0.1009 395.54% 0.3193 0.267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2982 -0.1074 -0.1009 395.54% 0.3193 0.26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6% -4.24% -4.22% 15.68% 13.96% 9.96%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2021 年 8 月公司完成发行股份购买山西平榆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
司 100%股权， 平榆公司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由于该事项构成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
并，故在编制比较会计报表时，对合并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71,073,175.14 427,816,638.93 424,401,835.10 438,233,89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508,651.97 145,169,995.04 98,430,791.15 68,921,94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590,370.06 67,979,857.14 75,931,873.80 84,389,794.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138,877.93 317,372,234.83 382,885,923.49 409,897,812.6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

差异
√ 是 □ 否
上表第一季度、第二季度财务指标与已披露的第一季度、半年度财务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

在差异，主要原因为公司报告期内完成收购平榆高速 100%股权，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公
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追溯调整了年初至合并日期间数据。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33,74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3,621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西省高速公路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8.42% 857,266,275 857,266,275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59% 140,779,300 140,779,300

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8.89% 130,412,280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5% 12,416,539

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84% 12,268,400

北京泽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泽尚俱 进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8% 9,945,921

山西省旅游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1% 6,000,000

欣平 境 外 自 然
人 0.38% 5,631,795

谢美霞 境 内 自 然
人 0.35% 5,146,325

杨若弟 境 内 自 然
人 0.30% 4,357,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山西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山西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
前 10 名股东中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
关系。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自 2020 年以来，公司重点启动实施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历经一年多时间

得以圆满完成。 2021 年 7 月 2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向山西省高
速公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8 月 2 日完成平榆公司
工商登记变更， 平榆公司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8 月 27 日完成向高速集团发行 8.57 亿股股份
在深交所上市。 2021 年 10 月 20 日，公司向招商公路非公开发行 1.4 亿股股份在深交所上市，募
集资金总额 4.8 亿元。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4.69 亿股增加至 14.67 亿股，高速公路运
营收费里程由 79.188 公里提升至 162.254 公里，企业在资产规模、收入水平、盈利能力和抗风险
能力等方面实力均有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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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6 日以书面、电话及邮件方式发

出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在太原市高新区高新街环能科
技大厦 12 层会议室采取现场加视频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李武军先生
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 7 名，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按
照会议通知所列议程举行，会议召集、参与表决董事人数、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就公司有关重大事项进行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报告及摘要》，表决结果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1 年度报告》。
2.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详细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时发布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

司《2021 年年度报告》之第三节、第四节的相关内容。
3.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表决结果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4.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表决结果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5.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6.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表决结果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7.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表决结果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董事会认为：2021 年，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建立健全

内部控制体系，并持续开展内部控制评价等各项工作，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规范有序进行；
公司会计资料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切实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8.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表决结果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1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603.14 万元。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34,413.44 万元，加以前年度滚存未分配利润，本年度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为 -71,603.82 万元。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由于未分配利润为负
数，故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9.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 3 票同意、4 票回避、0�
票弃权、0� 票反对；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李武军先生、刘安民先生、高在文先生、王春雨先
生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山西路桥集团榆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的专项说明＞的议案》，表决结果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山西路桥集团榆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山西平榆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

项说明＞的议案》，表决结果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山西平榆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度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1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表决结

果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公告》。
13.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

结果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14.审议通过了《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表决结果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15.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表决结果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拟由 10 名董事组成，其中 6 名非独立董事（包括职工代表董事 1 名）、4 名独
立董事。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提名武艺先生、李武军先生、周世俊先生、郭聪林先
生、孟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吕静伟先生出任
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员个人简历
附后）。

1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表决结果 7 票同意、0� 票
弃权、0� 票反对。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拟由 10 名董事组成，其中 6 名非独立董事（包括职工代表董事 1 名）、4 名独
立董事。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提名姚小民先生、肖勇先生、安燕晨女士、黄国良先
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上述独立董事
候选人员个人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并就其任职资格、独立性等签署了《独立董
事候选人声明》。 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提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17.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内容的议案》，表决结果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
部分内容的公告》。

以上第 1、2、4、5、6、8、9、13、15、16、17 项议案，须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

反对。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6 日
附件：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简历
武 艺 男，汉族，1969 年 5 月生，中共党员，山西神池人，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曾任忻州

汽车运输公司总经理，山西汽运集团副总经理，晋南公路物流公司董事长，山西汽运集团党委
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山西交控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山西交控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
事长、总经理；现任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武 艺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的情形，没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李武军 男,� 1972 年 3 月生 ,� 汉族 ,中共党员，山西万荣人 ,大学学历，持有律师职业资格证
书，曾任山西省交通厅人事处主任科员，山西省交通运输厅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太原路桥公司
副总经理，临汾高速公路公司总经理，山西交控集团临汾北高速公路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 现任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李武军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的情形，没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周世俊 男,� 1974 年 7 月生,� 汉族,中共党员，山西忻州人,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山
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党委工作部部长，山西省忻州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纪委书记，山西省高
速公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山西
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 现任山西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总经理。

周世俊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的情形，没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郭聪林 男，1973 年 9 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山西闻喜人，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曾任
山西省晋中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经营部负责人， 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开发部负
责人，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负责人；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 现任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郭聪林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的情形，没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孟 杰 男，1977 年 10 月生，汉族，中共党员，河南周口人，研究生学历，工程师、注册咨询工
程师。 2016 年 8 月至今，任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分析师、资本运营部（董
事会办公室）总经理，兼任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
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江苏宁靖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

孟杰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的情形，没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吕静伟 男，1972 年 7 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山西山阴人，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持有法律
职业资格证书，曾任山西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山西省高速公路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济师；现任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专职党委副书记。

吕静伟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的情形，没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姚小民 男，汉族，1963 年 6 月生，九三学社社员，会计学硕士，会计教授，曾任山西财经大
学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山西财经大学财务处副处长，山西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山西
财经大学 MBA 教育学院院长。 现任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师；山西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姚小民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的情形，没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肖 勇 男，汉族，1969 年 7 月生，民革党员，大专学历，注册会计师，曾任三九集团同达药业
财务部总经理，山西天泽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所长。 现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
人；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肖 勇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的情形，没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安燕晨 女，汉族，1976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民革党员，大学学历，法学学士，现任山西华炬
律师事务所律师 / 合伙人、榆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安燕晨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的情形，没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黄国良 男，1968 年 12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
师，江苏省“333 工程”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会计学》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负责人，《财务管
理》国家级一流课程负责人，《财务管理学》江苏省高校重点教材主编，中国矿业大学校学术委
员会委员、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等项目

20 余项， 获江苏省哲学社会优秀成果二等奖和中国煤炭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等省部级科研成
果奖 9 项。 教学获江苏省和煤炭行业优秀教学成果奖 3 项。 现任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和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黄国良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的情形，没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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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届次：2021 年度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董事会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相关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
的《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0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8 日的交易时间，

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8 日 9:15 至 15: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表决、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 如果同
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2 年 5 月 11 日
（七）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 2022 年 5 月 11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高新区高新街环能科技大厦 12� 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1 年度报告及摘要 √
2.00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5.00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00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7.00 2021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8.00 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9.00 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

10.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内容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11.00 非独立董事选举 应选人数（5）人

11.01 非独立董事武艺 √
11.02 非独立董事李武军 √
11.03 非独立董事周世俊 √
11.04 非独立董事郭聪林 √
11.05 非独立董事孟杰 √
12.00 独立董事选举 应选人数（4）人

12.01 独立董事姚小民 √
12.02 独立董事肖勇 √
12.03 独立董事安燕晨 √
12.04 独立董事黄国良 √
13.00 非职工监事选举 应选人数（4）人

13.01 监事李文胜 √
13.02 监事李剑平 √
13.03 监事康淑琴 √
13.04 监事李军军 √

上述议案已经 2022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4 月 28 日公司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上述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非职工监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本次应选非独立董
事 5 人，独立董事 4 人，非职工监事 4 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
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
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中小
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9 属于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
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 7 属于关联交易议案，相关关联股东需回
避表决。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事项
（一）登记方式：
现场登记（异地股东可传真登记、信函登记，传真或信函登记请注明“山西路桥 2021 年度股

东大会参会登记”字样，并致电 0351-7773592 予以确认）。
股东办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手续时应提供下列材料（未注明复印件的均须提供原

件）：
1.自然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的，出示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出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

理人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委托代理人股票帐户卡及身份证复印件。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会议的，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加盖法人

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
签署并加盖法人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股票帐户卡。

（二）登记时间：2022 年 5 月 16 日上午 8:00-12:00，下午 14:30-18:00。
（三）登记地点：山西路桥股份限公司证券管理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1。
五、其它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高新区高新街环能科技大厦 12 层
联 系 人：范辉 梁旭涛
联系电话：0351-7773592
传 真：0351-7773591
邮政编码：030006
（二）会议费用：与会人员食宿与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 2：授权委托书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55
2.投票简称：“路桥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

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
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
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 0 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 A 投 X1 票 X1 票

对候选人 B 投 X2 票 X2 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如提案 11.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5 位）
股东所拥有的的选举票数 = 股东所代表的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5 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

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②选举独立董事（如提案 12.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4 位）
股东所拥有的的选举票数 = 股东所代表的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4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

拥有的选举票数。
③选举非职工监事（如提案 13.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4 位）
股东所拥有的的选举票数 = 股东所代表的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4 位非职工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

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2022 年 5 月 18 日的交易时间， 即上午 9:15-9:25， 9:30-11:30� 和 13:00-15:

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 结束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8 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
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
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对于本授权委托中未作
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本单位（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表决意
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 打 勾 的 栏 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2021 年度报告及摘要 √
2.00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5.00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00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7.00 2021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8.00 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

9.00 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10.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章
程》部分内容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11.00 非独立董事选举 应选人数（5）人

11.01 非独立董事武艺 √
11.02 非独立董事李武军 √
11.03 非独立董事周世俊 √
11.04 非独立董事郭聪林 √
11.05 非独立董事孟杰 √
12.00 独立董事选举 应选人数（4）人

12.01 独立董事姚小民 √
12.02 独立董事肖勇 √
12.03 独立董事安燕晨 √
12.04 独立董事黄国良 √
13.00 非职工监事选举 应选人数（4）人

13.01 监事李文胜 √
13.02 监事李剑平 √
13.03 监事康淑琴 √
13.04 监事李军军 √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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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6 日以书面、电话及邮件方式发

出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在太原市高新区高新街环能科
技大厦 12 层会议室以现场 + 视频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郜勇刚先生主持，会议应
出席监事 5 名，实际出席 5 名。 会议议程、决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报告及摘要》，表决结果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2021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2.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表决结果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5.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表决结果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依据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评价办法，组织开展

了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公司出具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现状，
纳入内部控制规范和评价范围的单位的各项业务均已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并执行有效， 不存
在重大缺陷。

6.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表决结果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1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603.14 万元。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34,413.44 万元，加以前年度滚存未分配利润，本年度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为 -71,603.82 万元。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由于未分配利润为负
数，故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 5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
规的情形。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公告》。
8.审议通过了《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表决结果 5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9.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表决结果 5 票同意、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

第八届监事会拟由 6 名监事组成（包括职工代表监事 2 名）。
经审议，监事会同意提名李文胜先生、李剑平先生、康淑琴女士、李军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吴永帅先生、孟迎春女士出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监事候选人员个人简历附后。
以上第 1、2、3、4、6、9 项议案，须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 备查文件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4 月 26 日
附件：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监事候选人简历
李文胜 男，1969 年 9 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曾任阳黎高速公路建

设管理处总会计师，山西交控集团太原高速公路分公司副总经理，山西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总会计师；现任山西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李文胜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没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李剑平 男，1968 年 4 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工学博士，机电类高级工程师，曾任山西省文
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兼党委办公室主任， 山西文旅基金公司副总经
理；现任山西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李剑平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没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康淑琴 女，1982 年 9 月生，蒙古族，研究生学历，曾就职于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
限公司；现任华远陆港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经营投资部部长。

康淑琴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没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李军军 男，1984 年 1 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曾任山西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
公司审计部部长、企业管理部部长，擅长工程项目费用控制和工程造价审计；现任华新燃气集
团有限公司法务审计部副部长兼审计中心副主任。

李军军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没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孟迎春 女，1975 年 12 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山西王城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财务部长，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长临高速 LJZ 项目部财务负责人，山西路桥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一级部员；现任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内控（法律事务）部部长。

孟迎春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没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吴永帅 男，1983 年 10 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师，曾任和榆高速公路建设管
理处技术员，和榆高速公路养护管理中心副主任，榆和公司和顺东收费站（匝道）副站长（主持
工作），左权养护工区主任，和顺收费站站长；现任榆和公司和顺路产维护站站长，山西路桥股
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吴永帅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没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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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拟继续聘任中兴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所”）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该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中兴华所为公司 2013� 年至 2021� 年度审计机构，该事务所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以

及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具备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在担任公司
审计机构期间，坚持独立审计准则，能够认真履行其审计职责，并通过实施审计工作，客观评价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独立发表审计意见，保证了公司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较好地履行
了审计机构的责任与义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为保持公司财务审计的稳定性、连续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公司业务发展
的需要，经综合评估，公司拟继续聘请中兴华所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支付其
财务审计费用 6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30� 万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聘期自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 1993 年，2000 年由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核准，改制为“中兴华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9 年吸收合并江苏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更名为“中兴华富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年公司进行合伙制转制，转制后的事务所名称为“中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20 号院 1 号楼南楼 20 层。 首席合伙
人李尊农。 上年度末合伙人数量 146 人、注册会计师人数 791 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
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 449 人。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业务收入 152,351.00 万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
133,493.00 万元，证券业务收入 35,715.93 万元；上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 80 家，上市公司涉及
的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与服务；房地产业；农、林、牧、渔业；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审计收费总额 8,386.30 万元。 中兴华所在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
共计 5 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中兴华所计提职业风险基金 13,489.26 万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15,000 万元，计

提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职业保险符合相关规定。 近三年因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
的情况如下：

由于江苏中显集团有限公司 2011-2013年财务情况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江苏省信用
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对江苏中显集团有限公司、袁长胜、夏宝龙、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中兴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石塔律师事务所等提起诉讼。 2021年 6月 28日，经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
民法院（2019）苏 1003民初 96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裁定，中兴华所无需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江苏
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判决，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向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2年 3月 15日，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诚信记录
近三年中兴华所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 6 次、自律监管措施 1 次。 中兴华所 20 名从业人

员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 20次、自律监管措施 2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鹿丽鸿：自 2005年从事审计业务，2008年 6月取得执业注册会计师资格，2009年开始

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3年开始在本所执业，为公司 2018-2021年度审计报告签字会计师。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袁冬梅：1998年 2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3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3 年

开始在本所执业，2018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为公司 2017年度、2021年度审计报告签字会计
师。

拟担任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李晓思：2006 年取得执业注册会计师资格，2003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
司审计，2015年起担任质量控制复核人， 至今复核过多家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业
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2.诚信记录
上述项目合伙人、 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最近三年均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

事处罚，亦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以及证券交易所、
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中兴华所及上述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不存在因违反《中国注册

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中兴华所 2022�年度财务审计费用拟定为 6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拟定为 30�万元，均与上

年度持平。
三、公司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于 2022�年 4�月 26�日召开 2021 年度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中兴华所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具备多
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丰富经验和专业服务能力； 中兴华所在历年年度审计过程中严格按照

既定的时间安排和工作计划实施对公司的年度审计，在审计工作中能够独立、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内部控制运行情况，并在约定时限内完成了所有审计工作，表现出了较
高的专业胜任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准；中兴华所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
续聘中兴华所有利于保障公司审计工作的质量，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意续聘中兴华所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中兴华所具备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 具有多年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

养，能够较好满足公司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以及财务审计工作的要求；在 2021�年度审计工作中勤勉尽
责、恪尽职守，能够客观、独立地对公司财务状况及内部控制情况进行审计，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审计工
作；能够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准则，公允合
理地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同意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

2.独立意见
中兴华所具备从事证券相关业务审计的执业资质和胜任能力， 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和内部控

制审计工作的要求，其在为本公司提供 2021�年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的过程中，独立、
客观、公正、及时地完成了与公司约定的各项审计业务。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衔接的连续性、完整性，同意续聘中兴华所担任
公司 2022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2�年 4�月 26�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四）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四、 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1年度工作会议决议；
4.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联系人信息和联系

方式，负责具体审议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铁岭新城投资控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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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暨股票和债券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铁岭新城，证券代码：000809）及公司债券（债券简称：20 铁岭 01，债券代

码：114810；债券简称：21 铁岭 01，债券代码：114944）自 2022� 年 4� 月 28� 日开市起停牌一天，并于
2022�年 4�月 29�日开市起复牌。

2.公司股票自 2022�年 4�月 29�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铁岭新城”变更为“ST�
新城”，证券代码仍为“000809”。

3.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5%。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28�日披露《2021�年

年度报告》，由于公司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连续三年亏损，且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为公司
出具了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2年修订）第 9.8.1�条第（七）款规定的情形“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
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交易将
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一、股票的种类、简称、证券代码、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2.股票简称：由“铁岭新城”变更为“ST�新城”；
3.股票代码：仍为“000809”；
4.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2�年 4�月 29�日。
二、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主要原因
公司 2019年、2020年、2021年连续三年亏损， 且 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为公司出具了带有

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
订）第 9.8.1�条第（七）款规定的“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
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情形，公司股票交易将被深圳证券交
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三、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有关事项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和债券将于 2022�年 4�月 28�日停牌 1�天。自 2022�年 4�月 29�日复牌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
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5%。

四、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督促管理层采取有效措施全力改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并持续跟踪上述相

关工作的进展，维护公司与股东的合法权益，力争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拟采取措施如下：
1.结合本地区房地产市场刚性和改善性需求情况、客户资源情况以及拟出让地块意向情况，预计

2022年可实现土地出让 170亩。 公司将加大土地招商推介力度，积极推进土地出让工作，结合本地区
房地产市场主要以本地开发商为主的特点，充分利用招商部门的有效资源，做好配套设施、发展前景、
土地升值空间及营商环境等宣传策划，增强客户投资信心，积极跟进本地区具有经济实力和开发意向
的潜在客户，全力配合相关部门争取实现更多土地出让。

2.强化融资力量，拓展融资渠道，多渠道筹集资金，确保公司持续稳定运转。
3.控股股东控制权转让后，公司将根据新的战略发展规划，充分利用新进控股股东的资金和资源

优势，拓展新业务，实现转型发展，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接受投资者咨询的方式不变，仍通过投资者热线、深交所

互动平台等方式接受投资者的咨询，并在不违反内幕信息保密制度等规定的前提下，及时解答投资者
问询，主要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铁岭新城投资控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铁岭市凡河新区金沙江路 11号
咨询电话：024-74997826
传真：024-74997827
电子邮箱：cf0140@sina.com
特此公告。
铁岭新城投资控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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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2年 4月 15日，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以电话形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2022年 4月 26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应参加监事
5人，实参加监事 5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世范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铁

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2-023）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此议案尚需提交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部分。
监事会认真检查了公司的业务和财务情况，详尽分析了公司 2021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监事会

认为，2021年财务报告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 2021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处理遵循一贯
性原则，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符合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

此议案尚需提交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尚需提交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41,

596,460.49� 元、 母公司净利润为 -4,933,394.06� 元； 截至 2021 年末， 公司合并未分配利润为
1,861,009,172.03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10,442,109.37�元。

公司土地一级开发主营业务前期土地开发整理投入大，当前处于前期融资集中还款期，资金需求
量较大，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当前的实际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保证公司持续
经营发展，从全体股东长远利益考虑，2021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所作出的，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以及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此议案尚需提交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聘请审计机构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续聘中兴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
此议案尚需提交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和完善了公

司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公司资产安全、完整。
2.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监督充分有效。
3.2021 年，公司未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

发生。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

况。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告编号：2022-024）。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监事会对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 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发表的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3 号 -- 季度报告的内容与
格式》的有关要求，对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
如下书面审核意见，与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1.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
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 2021 年年度报
告及 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所包含信息
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 2021年度及 2022年第一季度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3.在公司监事会提
出本意见前， 未发现参与 2021年年度报告及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监事会发表独立意见事项
1.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2021年，公司监事会认真履行《公司章程》所赋予的职责，充分发挥监督职能，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通过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的监督和检查，认为公司董事会能够严格按照《公司
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依法经营；公司股东大会和董
事会的召开程序、议事规则和决议程序合法有效；公司进一步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并能得到有效
执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均能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相关决
议，未发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职务、行使职权时有违反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或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2.检查公司财务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 对公司的财务情况进行了检查， 强化了对公司财务工作的监

督。 监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执行了《会计法》和《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财务制度健全，内部运作规
范，财务运作规范。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真实、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中兴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客观、公正。

3.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关联交易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保证关联交易公允合理，符合公
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确保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4.公司建立和实施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情况
按照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要求，公司严格执行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对公司定期报告

等重大事项建立内幕知情人档案。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影响公司股价的重大敏感
信息披露前，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切实维护了广大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二级全资子公司 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为真实、准确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本着谨慎性原则，对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

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4,499.99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铁岭新城投资控股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级全资子公司 2021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7）。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一）审议通过《监事会关于对公司 2021�年度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

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监事会就有关事项作出专项说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
《监事会关于对公司 2021�年度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备查文件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 4月 26日


